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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宣传彩页、各种贴、灯笼、帐篷、围裙、 二维码、中性笔、圆珠笔、 烟灰缸、火机、 扑克、价格牌、开酒器、分酒器、玻璃酒杯等促销品辅助材料的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贮存。                                                                                                                                                        
2  质量要求及缺陷类型

	检验项目
	质  量  要  求
	缺陷类型

	2.1 宣传彩、                                                                                                                                                            各种贴、灯笼、帐篷、围裙
	印刷内容清楚，无印刷字迹漏底，无严重切偏；擦拭不易掉色。与标准样品一致；粘合力强。灯笼撑开后无破裂，无开线，方正。
	重缺陷

	2.2 二维码
	图案清晰，粘性高，粘贴在酒盒上不易翘起，揭下时，图案全部被破坏，易扫码，与样品一致。
	重缺陷

	 2.3中性笔、圆珠笔
	印刷字迹清楚，喷涂均匀，无明显瑕疵，无变形。耐水性，耐光性，渗透性等。
	 重缺陷

	2.4 烟灰缸、火机
	 印刷字迹清楚，无偏版，无脏版，无杂质。易点燃，易打火。
	 重缺陷

	2.5 扑克、价格牌
	 印刷字迹清楚，喷涂均匀，完好。不易折断
	 重缺陷

	
	外包装完好，无破损。字迹完好。
	轻缺陷

	2 6酒启
	 印刷字迹清楚，喷涂均匀，无生锈
	重缺陷

	2.7分酒器、玻璃杯
	表面光洁度，无炸纹、划痕、皱褶。无印刷偏版、漏底。直径≤1.0mm的气泡少于2个）杂质、磨痕、杯型端正，颜色及外形与标准样品一致，杯口无畸形、杯子完好；杯身无发白现象；杯身与杯底无倾斜或变形。
	重缺陷


3  检验方法

3.1  宣传彩页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必要时进行试贴试验。
3.2  灯笼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用手试其厚度。撑开灯笼看是否易开线，方正。·
3.3 帐篷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撑开后看是否易开线，不影响整体感观
3.4 围裙

   用目测法进行检验，试穿看是否易开线，符合整体要求。

3.5  二维码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取20个贴在小盒上进行试验。
3.6  中性笔 圆珠笔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取20个样本在本子上进行试验。
3.7  火机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抽取50个样本试验每个打50次是否易点燃    
3.8  烟灰缸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
3.9  扑克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取2副扑克打开看字迹清楚，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4.0  酒启

用目测法进行检验。看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4.1  价格牌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用手试其韧性、看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4.2 分酒器、酒杯 玻璃脆性检验
外观用目测法进行检验，杯壁厚度检验、玻璃脆性检验手持空杯轻碰，检查杯是否易破碎。
5  检验规则

5.1  抽样规则

5.1.1  检验员根据供应处的检验委托单核对进货数量，按进货数量及货源情况的1~2％的抽样比例确定样本量（批量小于100的，按100计算），确定样本量后， 对需检货源随机多方位取样。

5.1.2  特殊情况可加大抽样比例。

6.2  批次规定

    以每个供货方的相同材料、相同工艺、相同规格的同一入库日期的产品作为一批。

6.3  不合格的判定

6.3.1  轻缺陷不合格数每出现10个判为1个重缺陷不合格。同一样本的不同项目不重复计算，若同时出现轻重缺陷按重缺陷计。

6.3.2  重缺陷累计不合格率％＝重缺陷累计不合格数／样本量× 100（计算结果保留1位小数）

6.3.3  质量判定

不合格率≤3.0%，判为合格
不合格品率＞3.0%，判为不合格
6.4  检验结果的处理   

6.4.1  检验员根据所检得的数据，按照相应标准进行判定并出具检验报告单。

6.4.2  判为合格的产品由保管员入包装库。不合格品退货处理。

7  包装贮存

7.1  贮存时，须放在清洁干燥处。

7.2  贮存时应避免受到雨淋、暴晒、污染。

7.3  贮存时下面应垫有距地面一定高度的材料。
